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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借款意思表示的受托投资行为
不构成民间借贷

□ 冯雪

最长诉讼时效期内不主张权利
权利人丧失司法胜诉权

村民骑车驶进路边水沟溺亡
该由谁担责

□ 李金玲 李霞

原 告 苏 某 于 1990 年 至
1999 年 担 任 被 告 某 村 委 会 的
支部书记。1998 年 8 月，被告
某 村 委 会 为 苏 某 出 具 了 欠 苏
某 1992 年 至 1995 年 间 工 资 款
计 2160 元 及 1992 年 至 1993 年
夜 间 护 线 补 助 款 500 元 的 字
据，两张字据均加盖了“某村
民委员会”印章。2019 年 10 月
12 日，苏某向当地人民法院起
诉，请求某村委会支付其上述
款 项 2660 元 。 在 法 院 审 理 辩
论阶段，被告抗辩原告的诉讼
请求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
苏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某
村 委 会 于 1999 年 8 月 15 日 为
苏 某 出 具 的 字 据 系 双 方 对 该
村 委 会 欠 苏 某 工 资 款 及 夜 间
护 线 补 助 款 的 确 认 。 被 告 某
村委会在向苏某出具字据时，
苏某的权利已受到损害，故最

长 诉 讼 时 效 应 自 出 具 该 两 张
字据时计算。本案中，苏某向
沧 州 市 运 河 区 人 民 法 院 起 诉
主 张 权 利 系 2019 年 10 月 11
日，显然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
20 年。法院遂判决驳回原告
苏某的诉讼请求。

首先，最长诉讼时效期间
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并 不 考 量 权 利 人 何 时 知 道 权
利受到损害及具体义务人，即
使 权 利 人 受 到 损 害 后 一 直 不
知道，但只要权利受到损害之
日起超过 20 年，除特殊情况下
的诉讼时效延长外，人民法院
就不予保护，且最长诉讼时效
亦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
情 形 。 诉 讼 时 效 抗 辩 权 只 有
在 诉 讼 中 行 使 才 能 对 债 权 的
请求力发生效力。

其 次 ，根 据《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 民 事 案 件 适 用 诉
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之规定，时效抗辩权原
则 上 在 一 审 法 庭 辩 论 终 结 前
提出，符合程序安定和权利对
等的基本法理，也符合设定一
审 程 序 固 定 当 事 人 之 间 争 议
焦点的立法目的。本案中，某
村 委 会 在 一 审 诉 讼 辩 论 阶 段
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故应
对诉讼时效予以审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
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
间 起 诉 的 ，人 民 法 院 应 予 受
理 。 受 理 后 对 方 当 事 人 提 出
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抗辩理由成立的，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权利
人 须 依 法 在 法 定 的 诉 讼 时 效
期间内主张权利，依法保护合
法权益，否则即使向人民法院
起诉，也丧失了司法胜诉权。

周某骑电动三轮车带
着 孙 子 外 出 ，行 至 某 公 司
的 厂 房 北 侧 公 路 时 ，意 外
驶 进 路 边 的 水 沟 ，因 水 深
没过三轮车导致祖孙二人
溺亡。周某的家属在悲痛
之 余 ，认 为 某 公 司 和 该 村
的村委会对此有不可推卸
的 责 任 ，遂 将 某 公 司 和 村
委 会 诉 至 南 皮 县 人 民 法
院。周某的家属认为是某
公 司 成 立 后 ，为 修 建 厂 房
及 方 便 运 输 ，从 原 本 平 缓
的 路 南 侧 护 坡 处 深 挖 取
土 ，致 使 该 路 段 形 成 的 水
沟 ，且 在 施 工 完 毕 后 未 安
装 任 何 防 护 设 施 ，最 终 导
致周某祖孙溺亡。该村村
委会作为基层组织应当对
本 村 危 险 部 位 、区 域 做 好
管 理 工 作 ，但 是 其 没 有 尽
到应尽义务。

经 查 ，某 公 司 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 与 村 委 会 、刘
某 签 订《土 地 承 包 租 赁 合
同》，约定将原由刘某承包
的某村委会位于村南的废
旧砖窑土地 400 亩，其中耕
地 146 亩，坑塘 254 亩，以东
南西北四条道路为界承包
给 某 公 司 ，期 限 38 年 。 双
方 约 定 ，四 周 坑 塘 使 用 权
属 于 被 告 某 公 司 ，无 条 件
为被告某村委会村民提供
农 田 灌 溉 使 用 ；为 便 于 村
民 进 行 农 田 灌 溉 ，坑 塘 外
周 围 不 设 置 围 堰 ，被 告 某
公司在坑塘四周设置防溺
水 警 示 牌 ，被 告 某 村 委 会
应做好村民防溺水宣传教
育管理工作。被告某公司
认 为 ，2019 年 在 其 建 设 厂
房之前，该地 域 即 存 在 从
坑 塘 处 延 伸 出 来 的 一 条
水 沟 ，水 沟 宽 度 与 事 发 时
大 体 一 致 ，且 被 告 某 村 委
会 在 合 同 中 不 让 设 置 围
堰 ，但 是 自 己 也 出 于 保 护
的 目 的 在 厂 房 外 墙 对 垂
钓 、游 泳 可 能 造 成 溺 亡 进
行 了 警 示 ，因 此 在 本 次 事
故 中 不 存 在 任 何 过 错 责
任 。 被 告 某 村 委 会 认 为
驾 驶 员 是 因 为 驾 驶 不 当
造 成 溺 亡 后 果 ，任 何 安 保
措 施 均 不 会 阻 止 本 次 事
故 的 发 生 ，驾 驶 员 未 谨 慎
驾 驶 应 当 承 担 全 部 责 任 ，
水 沟 是 历 史 自 然 形 成 ，村
委会对该区域做了警示标
志 ，因 此 也 不 应 该 承 担 任
何赔偿责任。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被
告某村委会作为事发路段
村 庄 道 路 的 管 理 者 ，应 当
依 法 履 行 安 全 保 障 义 务 ，
在临水的危险路段设置安
全 防 护 设 施 ，但 其 多 年 未
在本案事发路段设置安全
防 护 设 施 ，未 能 阻 却 周 某
驾驶的电动三轮车驶入水
沟 ，对 本 案 损 害 后 果 的 发
生 间 接 存 在 管 理 过 错 责

任。根据其过错责任与损
害 后 果 的 因 果 关 系 比 例 ，
对原告方的经济损失应当
承 担 10% 的 赔 偿 责 任 。 故
判决被告某村民委员会于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
告各项损失 16 万元。

本案中原告方诉求的
重点是追究被告方违反安
全 保 障 义 务 的 责 任 ，故 本
案案由应当定为违反安全
保障义务责任纠纷并适用
过 错 责 任 原 则 ，以 过 错 作
为 归 责 的 依 据 ，行 为 人 有
过 错 才 担 责 ，无 过 错 则 无
责 任 。 结 合 本 案 来 看 ，周
某在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
转 向 逆 行 并 驶 入 路 边 水
沟，中间无刹车动作，结合
原告提交的电动三轮车照
片 可 知 ，其 对 新 购 置 的 车
辆 尚 不 能 熟 练 驾 驶 ，应 当
认定其对本案交通事故的
发 生 承 担 全 部 过 错 责 任 ，
二被告对交通事故的发生
无任何过错。造成死者溺
亡这一损害后果的原因有
三 个 方 面 ，按 因 果 关 系 强
度 依 次 为 ：周 某 的 交 通 过
错行为是造成损害后果发
生 的 主 要 和 直 接 原 因 ，酌
定其因果关系比例为 70%；
周某意外驶入的水沟内水
过 深 ，是 导 致 死 者 溺 亡 的
次 要 和 直 接 原 因 ，酌 定 其
因果关系比例为 20%；事发
路段无安全防护设施未能
阻 却 电 动 三 轮 车 驶 入 沟
中 ，是 导 致 死 者 溺 亡 的 次
要 和 间 接 原 因 ，酌 定 其 因
果 关 系 比 例 为 10% 。 二 被
告对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
无 过 错 亦 无 责 任 ，要 确 定
其应否对死者溺亡承担责
任 ，应 当 考 察 其 是 否 存 在
其他方面的过错。

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
对村庄内外的坑塘沟壑未
做必须安装防护设施的强
制 性 规 定 ，被 告 某 村 委 会
为方便村民灌溉农田与被
告 某 公 司 约 定“ 坑 塘 外 周
围不设置围堰”，此约定不
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
制 性 规 定 ，被 告 某 公 司 对
水沟两侧及坑塘四周未安
装防护设施不存在可以依
法归责的过错。按照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道路或者交
通 设 施 养 护 部 门 、管 理 部
门 应 当 在 急 弯 、陡 坡 、临
崖、临水等危险路段，按照
国家标准设置警告标志和
安全防护设施。”村庄道路
的 管 理 者 ，应 当 履 行 相 关
的 安 全 保 障 义 务 ，设 置 安
全 警 告 牌 ，采 取 安 全 防 护
设施等。因此本案的被告
某 公 司 无 须 承 担 责 任 ，但
被告某村委会需要承担一
定比例的赔偿责任。

2014 年 9 月 19 日，葛某与某
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将其个人的
5 万元和案外人季某的 5 万元合
为 10 万 元 共 同 出 借 给 某 公 司 。
2015 年 3 月 18 日，案外人季某将
其出借给某公司的 5 万元本金撤
回，同日，赵某将 5 万元现金通过
葛某交给某公司，葛某向其出具
证明一份，内容为：“共同借给某
公司现金壹拾万元整（其中赵某
伍万元整，葛某伍万元整），有关
事宜按合同处理，特此证明。时
间 为 三 个 月 ，2015 年 6 月 18 日
止。”葛某收到某公司还款后，分
别于 2015 年 8 月 2 日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 向 赵 某 转 账 支 付 5 笔 资
金，共计 1927 元。

后 来 ，赵 某 因 为 资 金 紧 张 ，
要 求 葛 某 偿 还 借 款 。 葛 某 则 认
为，双方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
更无借贷事实发生。在当时，有
一 个 一 次 性 投 100000 元 另 有 奖
励的项目，赵某为了得到更多的
利 益 ，再 三 要 求 与 葛 某 的 50000
元进行拼单，该款项以葛某的名
义 续 存 ，合 同 由 葛 某 存 放 。 最
终，双方协商无果，赵某将葛某
诉至法院。

一 审 法 院 经 审 理 判 令 葛 某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赵 某 借 款 本 金 50000 元 ，并 按 年
利 率 6% 向 赵 某 支 付 自 2015 年 6

月 19 日起至借款本金偿清之日
止 的 利 息（其 中 应 扣 除 已 支 付
的借款利息 1927 元）。宣判后，
葛 某 上 诉 至 邯 郸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葛 某 与
赵 某 之 间 不 存 在 借 贷 的 合 意 ，
其 二 人 的 真 实 意 思 表 示 是 共 同
向 某 公 司 出 借 款 项 。 遂 依 法 撤
销 一 审 判 决 ，驳 回 赵 某 的 诉 讼
请求。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葛某与
赵 某 之 间 是 否 存 在 民 间 借 贷 法
律关系。首先，民间借贷行为是
借 贷 双 方 之 间 意 思 自 治 的 法 律
行 为 。 民 间 借 贷 的 成 立 有 两 个
前提条件，一是借贷的合意，即
是 双 方 当 事 人 之 间 有 借 贷 的 意
思表示；二是借贷履行凭证，即
通 过 现 金 或 者 银 行 转 账 等 方 式
交付借款的凭据。本案中，葛某
给 赵 某 出 具 的 是 证 明 条 而 非 借
条，赵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应当能够明确认识借条与证
明 条 法 律 性 质 的 不 同 。 若 葛 某
以个人名义向赵某借款，其应向
赵 某 出 具 借 款 事 实 明 晰 的 借 据
而非证明，且该证明条内容中清
楚 约 定“ 有 关 事 宜 按 合 同 处
理”。二人之间并未签订其他书
面协议，根据字条内容显示，双
方共同向某公司出借资金，故有

关 事 宜 应 按 照 其 与 某 公 司 之 间
的借款协议处理。可见，葛某与
赵某之间不存在借贷的合意，其
二 人 的 真 实 意 思 表 示 是 共 同 向
某公司出借款项。其次，根据证
据显示，赵某称“利息收到了，是
我投资 5 万元的利息”。另在本
次起诉时，赵某先是将某公司作
为被告，后又撤回了对该公司的
起诉，说明赵某对于通过葛某向
某 公 司 出 借 款 项 一 事 是 知 晓
的。赵某作为隐名出借人，根据
我国法律规定，在某公司不能依
约偿还借款的情况下，可以依据

《还款协议书》和证明条向某公
司主张权利。综上，赵某是委托
葛某在某公司放款，其仅依据葛
某 出 具 的 证 明 条 和 有 关 转 账 凭
证，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
借贷关系，故其主张葛某承担偿
还借款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
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
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二审法
院改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赵某
的诉讼请求。

本 案 涉 及 民 间 借 贷 关 系 与
其他法律关系的甄别，因为民间
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出借人提
供 证 据 证 明 把 款 项 交 付 给 了 借
款人，基本就完成了举证责任，
但 民 间 借 贷 也 属 于 借 款 合 同 的
一个分支，合同需要具备必备的
意思表示要件，民间借贷中的意
思 表 示 就 是 要 有 借 贷 的 合 意 。

本案中，原告提举的证明条内容
显然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其指
向的借款人为某公司，被告受原
告 所 托 将 其 借 款 一 并 投 资 于 某
公司，从借款的履行到利息的收
取，再结合证明条的内容，原告
对于委托被告将 5 万元投资于某
公 司 是 知 情 且 认 可 的 。 根 据 民
法 典 及 此 前 的 合 同 法 中 关 于 委
托合同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
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受托人
因 第 三 人 的 原 因 不 能 向 委 托 人
履行义务，只要受托人向第三人
披露了委托人，委托人就可以向
第三人主张权利。据此，赵某根
据 还 款 协 议 和 葛 某 出 具 的 证 明
条 即 可 向 某 公 司 主 张 偿 付 相 应
借 款 和 利 息 。 而 赵 某 与 葛 某 之
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合意，其主
张 葛 某 作 为 借 款 主 体 的 依 据 不
足 。 故 二 审 法 院 改 判 驳 回 了 赵
某对葛某的诉讼请求。实践中，
出 借 人 通 过 中 间 人 向 投 资 公 司
出借款项的情况屡见不鲜，中间
人 是 作 为 受 托 人 完 成 请 托 事 项
还 是 以 借 款 人 身 份 向 出 借 人 出
具 借 据 再 把 款 项 转 借 给 投 资 公
司从而获取利差，需要区分不同
的 情 况 辨 析 借 款 的 主 体 和 相 应
的法律关系，更不能脱离合同法
关于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即合
同主体明确的意思表示，作出有
悖 于 合 同 主 体 意 思 的 法 律 关 系
认定。

王某与孙某两家系前后邻居，王
某房屋居南，孙某房屋居北。2019 年
下半年，孙某在自家院中新建一个彩
钢棚，该彩钢棚直接搭建在王某的房
屋后墙处，中间没有预留间隙。因为
王某的房屋是中间起脊建筑结构，下
雨、雪时前后流水，但往后所流的雨水
因孙某所建的彩钢棚全部滴溅到王某
家的后墙上，致使内墙潮湿。王某认
为孙某搭建彩钢棚的行为严重影响了
他的房屋安全，故诉至孟村回族自治
县 人 民 法 院 ，要 求 孙 某 拆 除 彩 钢 棚 。
孙某认为，其在自家院里修建彩钢棚，
别人无权干涉。

法院经审理认为，物权的行使，应
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
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动产的
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
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
确处理相邻关系。妨害物权或者可能
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
害或者消除危险。本案中，孙某建设
的彩钢棚虽然是在自家院内修建，但
该彩钢棚紧贴原告王某家的后墙，下
雨、雪时，雨、雪水会因孙某所建的彩
钢棚滴溅到王某的后墙上，造成雨雪
天王某屋内墙面潮湿，确实会影响王
某的房屋安全。王某为支持其拆除彩
钢棚，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提交宅基

证及相关土地档案材料等证据，但该
不 动 产 登 记 记 载 的 四 至 尺 寸 边 界 不
清，致法院无法确认其房屋的具体坐
落位置，其要求拆除孙某新建彩钢棚
的诉求，以现有证据，法院难予支持。
但是考虑到因孙某建彩钢棚的行为确
实对王某的房屋在雨季来临时造成一
定的损害，本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孙某应将
影 响 王 某 房 屋 安 全 的 彩 钢 棚 进 行 修
缮，确保雨、雪水不再滴溅到王某房屋
的后墙面，法院参照建筑行业的相关
标准最终判决，孙某在其所建彩钢棚
上方沿王某的房后墙盖瓦下面用彩钢
瓦进行加固修缮，确保雨雪水不再滴
溅到原告后墙面。判决后，孙某按判
决履行了修缮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孙某在自家院
里建设彩钢棚的行为是否侵犯了王某
的相邻权。

不动产相邻各方权利的行使，在
彼此之间肯定互相影响，如果权利人都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使用、收益、
处分其不动产，并且完全排除他人的干
涉，势必会造成冲突。因此，有必要在
一定范围内进行法律规范，保障不动产
的充分利用，维护社会生活，在民法典
中与此相关的即是相邻关系。作为一

个法律概念，相邻关系，是指相互毗邻
的两个以上的不动产所有人、用益物权
人或者占有人，在用水、排水、通风、采
光等方面根据法律规定产生的权利义
务关系。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
不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
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不得危及相
邻不动产的安全。从法条可以看出，相
邻不动产的权利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挖
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
装设备，是其行使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
权的一种体现，但不动产权利人在自由
利用自己土地的同时，也负有不得危及
相邻不动产权利人财产安全的义务，与
该义务所对应的就是不动产权利人的
相邻防险权。审判实践中，对不动产所
有权的行使加以限制，主要来自两个方
面：一是不动产权利人不能在他的不动
产内任意而为，从而影响邻人对其不动
产的正常使用及安宁。二是不动产权
利人要为邻人对其不动产的使用提供
一定的便利，即容忍邻人在合理范围内
使用自己的不动产，如为邻人提供通
行、引水、排水等便利。

本案中，孙某抗辩其在自家院子
里搭建彩钢棚，别人无权干涉这一观
点是站不住脚的。经现场勘查，该彩
钢棚紧贴王某家的后墙，下雨、雪时，
雨、雪水会因孙某所建的彩钢棚滴溅
到王某的后墙上，造成雨、雪天王某房
屋内墙潮湿，进而影响王某的房屋安

全。按照相邻关系法律规定，孙某搭
建彩钢棚的行为，不得妨碍相邻权人
利益，在存在危及王某房屋的安全和
正常使用的情况时，孙某应当消除危
险，恢复原状。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
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
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
平 合 理 的 原 则 ，正 确 处 理 相 邻 关 系 。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既要依据法
律规定公平公正处理，又要充分考虑
相邻权利人的生活方便。故此，在判
决内容及履行方式上既要体现睦邻友
善 ，互 利 共 赢 ，又 要 让 当 事 人 换 位 思
考，保持忍让和克制，尽量通过友好方
式化解矛盾。本案的侵权行为发生在
民法典颁布之前，依据的法律为物权
法，现行的民法典对物权法的相关法
条进行了吸收和深化。本案中，王某
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孙某侵犯了其不
动产所有权，故对王某提出的拆除孙
某搭建的彩钢棚这一主张，承办法官
并未采纳，而是参照建筑行业的相关
标准，判决由孙某在其所建彩钢棚上
方沿王某的房后墙盖瓦下面用彩钢瓦
进行加固修缮，消除危险。

和谐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内容，强调公民之间应当相互
尊重、相互关心、和睦友好。邻居之间
在处理邻里关系时，应同时站在对方
角度思考问题，努力构建和谐和睦的
邻里关系，减少纠纷发生。

肇事司机李某驾驶机动车与骑行单车
的闫某相撞，造成闫某受伤，但涉事机动车
车主为王某，且该车处于“脱保”状态，那么
这起交通事故该由谁担责？近日，张家口
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未投保
交强险车辆引发的交通事故案件。

今年 6 月 5 日，李某驾驶机动车与骑单
车的闫某相撞，造成闫某受伤。交警部门
认定伤者闫某负事故次要责任，李某负事
故主要责任。双方就赔偿数额协商不成，
闫 某 将 肇 事 司 机 李 某 和 车 主 王 某 诉 至 法
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肇事机动车登记在
王某名下，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5 日 0 时 45 分，而王某为车辆投保交
强 险 生 效 时 间 为 2021 年 6 月 6 日 的 0 时 0
分，也就是说，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王某
的机动车系“脱保”状态。按照相关法律规
定，由于王某未依法为其机动车投保交强
险，导致闫某无法通过交强险获得赔偿，故
赔偿责任应由李某、王某负担。原告方主
张由被告李某、王某赔偿闫某人身、财产损
失 共 计 3 万 余 元 ，双 方 互 负 连 带 赔 偿 责
任。经过法院调解，双方协商一致，由李某
赔偿原告 2.7 万余元，王某在其过错范围内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原告 3000 元，根
据新的规定不再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交强险是法律规定施行的强制保险制
度，具有强制性、保护性等特点，在交强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不考虑侵权人与受害者过
错，有利于受害者获得赔付。《机动车交通
事 故 责 任 强 制 保 险 条 例》第 二 条 规 定 ，机
动 车 的 所 有 人 或 管 理 人 应 投 保 机 动 车 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另外，根据民法典
第 一 千 二 百 零 九 条 的 规 定 ，因 租 赁 、借 用
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
是 同 一 人 时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造 成 损 害 ，属
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
承 担 赔 偿 责 任；机 动 车 所 有 人 、管 理 人 对
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本案中，由于机动车的所有人王某未
投 保 交 强 险 导 致 受 害 人 闫 某 不 能 从 保 险
公司获得赔偿，同时王某将未投保交强险
的车辆出借给李某使用，对造成原告的损
害具有过错，故需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未投保交强险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投保义务人和侵权
人不是同一人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
再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未依法
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
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这与 2012 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投保义
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
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不同。

说法

借用“脱保”车辆造成事故
司机车主承担相应责任
□ 冯汉卿 邹晓霞 □ 胡希荣

□ 张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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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在自家院里搭建彩钢棚致使邻家房屋受损

法院判决：加固修缮 消除危害


